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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负责本单位民主评议党员过程中政策性和疑难问题的协调

和解决； 

 （四）负责审核并在党内评比表彰中应用民主评议党员结果。 

  第四条 机关党总支是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管理部门，职责

为： 

 （一）负责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计划的制订、部署、推进； 

 （二）负责对各支部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过程具体问题的答疑和

处理； 

  （三）负责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归档。 

第五条 各党支部职责 

  （一）负责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具体实施； 

 （二）负责对每名党员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定，并上报民主评议

党员工作的相关资料。 

  第六条 全体党员 

  对照党员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总结评价，积极开展批评

与自我批评。 

  

第三章 工作内容和要求 

  

第七条 工作原则 

  （一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； 

  （二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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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三）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； 

  （四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； 

  （五）坚持党内团结的原则。 

 第八条 民主评议党员内容 

 （一）是否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，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同

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结合起来。 

 （二）是否坚决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在思想上、政治

上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，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

作贡献。 

  （三）是否主动维护大局，正确处理国家、集体、个人之间

的关系，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，局部利益服从整体

利益。 

  （四）是否切实地执行党的决议，严守党纪、政纪、国法，

坚决做到令行禁止。 

  （五）是否密切联系群众，关心群众，艰苦奋斗，廉洁奉公，

在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，自觉地牺牲个人利益。 

  

第四章  工作程序及要求 

  

第九条 制定工作方案。进行调查研究。掌握党员的基本情

况，摸清评议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，有重点地制订民主评议党员

工作方案，并下发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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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十条 抓好学习教育。组织党员认真学习《党章》、党的指

导思想、上级单位和本单位的重要文件精神等，通过学习和教育，

为评议党员工作奠定思想基础。  

 第十一条 充分听取党外群众意见。 

 （一）召开群众座谈会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、建议。 

 （二）以问卷、无记名投票方式，组织党外群众对每个党员测

评打分。 

 （三）支部向党员个人反馈测评评分情况和群众意见，指出其

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做好思想教育。 

  

  

第五章附则 

  

第十八条 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 


